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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法官家属参与廉政建设的报道，我一时有些不知道说什

么好。这些年来，为了增进司法廉洁，实现司法公正，各地

各级法院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措施：错案追究，人大个案监督

，当事人评议法官，在法庭中安装监视镜头⋯⋯花样繁多，

不一而足。但是，监督进入家庭，把法官的妻子或丈夫，因

为报道说绝大多数法官是男性，下面我们姑且用妻子作为法

官配偶的代表也发动起来，跟她们签订责任书，要求她们对

法官丈夫进行人盯人式防守，八小时之外再加上周末时间，

丈夫外出要先盘问确实，干什么，跟何人在一起，吃饭谁付

帐，在什么地方吃饭，而且还要定时跟法院汇报丈夫的行踪

，法院还要对于表现好的妻子授予荣誉称号外加奖金，表现

不好的，则要负连带责任，这样的改革措施，我还是第一次

听说。联系到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的普遍疑虑，这样的措施

能够出台并非偶然。报道说，忠县的改革还可能在重庆市整

个法院系统以及其他政府部门推广，这让我感到很不安，觉

得有必要谈些自己的看法，以为商榷。 尽管忠县法院推出这

样的改革有其良好的和可以理解的动机，不过，动员妻子监

督丈夫还是走得太过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最基本

的伦理关系之一。夫妻之间需要互敬互爱，爱的基础是相互

的信赖。尽管我们未必接受孔子把家庭伦理视为社会秩序得

以成立的基础的哲学，不过，一个破坏家庭成员之间的信赖

关系的制度却足以损害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另一方面，我



们也不允许那种把家庭视为建构国家秩序工具的柏拉图主义

观念；家庭的成立要早于国家，爱的伦理在一定程度上恰恰

是正义得以建立的基础。试想，当没有了爱，人类社会岂不

是要变成一种机器人社会的状态（新的电影里，机器人之间

尚且有情感呢）。我们遗憾地看到，忠县法院的改革正是把

家庭当作实现某种社会秩序的工具。让妻子握有监督丈夫的

权力，甚至也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这将从根基上扭曲和破坏

夫妻关系的基础，从而带来更为严重的家庭以及社会伦理失

范的后果。即使是能够在个别情况下对法官行为有所约束，

但是长久地看，付出的代价却将远超过它的收益。用古人的

说法，可谓“赢了猫儿赔了牛”。 妻子不应该被用来监督丈

夫的第二个理由是，它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结果。我们看到，

某些妻子之所以比较热衷这项改革，并不是看中其便于揭露

丈夫收受贿赂。迄今为止，妻子因为丈夫收钱而向官府告发

的情况还是极其罕见的，更常见的情况反而是“夫唱妇随”

，甚至妻子在第一线。因此，试图用这样的措施减少法官收

受贿赂恐怕是一厢情愿。有些妻子的赞成似乎是由于她们可

以借助组织的授权，对于丈夫与异性交往加以监控。然而，

决策者稍微想想就会知道，当丈夫出现了婚外恋，做妻子的

该怎样做？理性的选择有两种，一是通过私下的交流挽救处

于危机中的感情，让丈夫??然悔悟，使得破镜重圆；如果事

情真正已经无可挽回，那么她会选择通过协商或诉讼的途径

解除婚姻关系。最不可理喻的做法是将丈夫的事情向他所在

的机构告发，但是同时她又想维系夫妻之间的婚姻以及感情

。因此，鼓励妻子告发的做法似乎把妻子们以及法院自己都

推到了两难境地：告发或鼓励告发，那么结果是本来可以修



复的关系变得覆水难收，法院也干脆成为法官家庭关系的离

间者；不告发或不鼓励告发，则在解决了家庭问题的同时，

妻子却违反了她必须履行的义务，当然也使得法院构思美好

的改革归于失败。 这项改革的第三个可能的缺陷在于，人们

假定，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相比，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然而

，这种优越性是否存在本身就是大可怀疑的。妻子监督丈夫

，法院与妻子订立有关监督的责任书，她们要定期向法院举

报丈夫的不端行为。报道显示，法院院长以及纪检组组长、

办公室主任等行政官员在这个监督链条中居于最高层次。那

么，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就会提出来：是什么因素让这些行

政官员具有了在道德上监督法官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正当性

的基础在哪里？每个人都具有自私的一面，圣如孔子，不也

很实在地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么？媒体刚刚报道了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前院长田凤歧在任期间受贿腐败的案件

，这不过是许多大权在握者更需要监督的例证之一。因此，

谁来监督监督者的老难题就摆在我们面前。当然，报道告诉

我们，院长自己也签订了责任书。可是，按照时下的流行做

法和法院的权力结构，院长的这份责任书不过是起个启动时

的表率作用而已。如何防止监督别人的人自己不受监督，如

何减少监督者利用他们的权力获取不正当的私利，进一步，

如何避免行政官员假借这类名目繁多的监督削弱法官本来就

没怎么确立起来的独立性，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改革的

决策者们深思长考的大问题啊！ 常言所谓“到家了”，有时

是说真的回到了家，有时却是一个引申的含义，说的是某种

很高境界的到达，诺瓦利斯干脆说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回家的

冲动。忠县法院的这项改革让监督到家了，但是却没有进入



一个好境界，也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司法界目前存在的腐败

以及其他不公正的现象的确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不

过，我们还是应当避免“病急乱求医”。司法的清廉与公正

取决于路向正确的制度建设。在过去发表的一些文章里，我

曾经对于这类制度进行过不少论述，这里就不再展开了。要

之，司法官员选任上的高标准，法官群体由于其同质性而带

来的所有成员分享同样的职业伦理准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同

事之间的约束与监督，司法独立所给予一个法官的尊荣和自

重，独立、责任与荣誉之间的紧密结合，法官的高薪以养廉

，法官与所在社区之间的适度距离等等，都是法官能够长久

地保持廉洁和公正的治本之策。当然，法官的心理健康也是

非常重要的，而心理健康的前提条件之一，乃是家庭成员之

间的亲密信任而不是警惕防范。 文章出处：法律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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